
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大为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度持续督导保荐工作报告 

 

保荐人名称：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大为股份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赖昌源 联系电话：027-51663156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牛南 联系电话：027-51663156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

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

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 次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

是。2023 年 7 月 1 日，公司公告《关于

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完

毕及专户注销的公告》，公司 2022 年非

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募集资金全部用于

补充流动资金。截至 2023 年 6 月 29 日，

公司存放于专户中募集资金（包括利息收

入）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，已全部使用

完毕。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募集资金项目

进展与已披露情况一致。鉴于募集资金专

户将不再使用，公司已于 2023 年 6 月 29

日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。募

集资金专户注销后，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

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、华源股份有

限公司签订的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

相应终止。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次，已事前及事后审阅会议文件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次，已事前及事后审阅会议文件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次，已事前及事后审阅会议文件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2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不适用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

6.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7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不适用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.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是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

1、202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亏损 6,662.61 万元，同比下降 516.96%，

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：1、受半导体存储、

智能终端行业需求疲软及相关宏观不利

因素的影响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

定和要求，在经过充分审慎的评估后，发

行人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等资产计提

跌价准备；发行人于 2020 年 6 月收购深

圳市大为创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0%

股权后形成了商誉，受行业影响，基于审

慎原则及发行人未来经营能力的预测，发

行人对商誉进行部分减值计提，商誉减值

准备为人民币 1,240.00 万元；2、大为股

份为聚焦业务发展重点，对智能终端领域

业务进行优化调整，发行人出售、注销了

相关业务部分主体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报

告期内相关业务收入减少；3、报告期内，



发行人为大为股份郴州锂电新能源产业

项目投入了相关人员、资金等，但目前尚

未产生效益，对发行人的整体盈利能力也

有一定影响。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

保荐人提请公众投资者关注公司 2023 年

业绩及后续生产经营变化情况，注意投资

风险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4 年 3 月 27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

对上市公司监管、募集资金管理、信息管

理和披露、股份变动管理、公司治理及规

范运作、独立董事工作职责等方面进行培

训，并分享了部分上市公司的违规案例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.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未发生变动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购买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

资、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

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

合保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

务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

大变化情况） 

2023 年度，公司存在业绩下滑

的情形 

1、查阅公司财务报表，对上市

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访谈，了解

业绩波动具体原因； 



2、查阅行业研究报告及同行业

可比公司财务信息等资料，了

解行业情况； 

3、保荐人提请公众投资者关注

公司 2023 年业绩及后续生产经

营变化情况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

首次公开发行时关于补缴或者被追偿住

房公积金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首次公开发行时关于所得税优惠被追缴

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时关于同

业竞争、关联交易、资金占用方面的承

诺 
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股份锁定承诺及不减持等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的

承诺 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

诺 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执行社会保障制度、住房

制度、医疗制度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最近五年不存在行政处

罚、刑事处罚，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

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

诺 
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再融资时关于环保问题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

1、2023 年 4 月 15 日，公司公告《关于更换保荐代表

人的公告》，华源证券（原名“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”）为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

构，原委派赖昌源先生和徐海平先生担任持续督导保



荐代表人，由于原保荐代表人徐海平先生工作变动，

将不再参与剩余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工作。为保证持

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，华源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唐

绍刚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，继续履行相关职责。

保荐代表人变更后，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

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赖昌源先生和唐绍刚先

生，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

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。 

2、2024 年 1 月 5 日，公司公告《关于更换保荐代表

人的公告》，华源证券为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

票项目的保荐机构，原委派赖昌源先生和唐绍刚先生

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，由于原保荐代表人唐绍刚

先生工作变动，将不再参与剩余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

工作。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，九州证券委

派保荐代表人牛南先生接替其持续督导工作，继续履

行相关职责。保荐代表人变更后，公司 2022 年非公

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赖昌源先

生和牛南先生，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。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人或者其保荐的

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无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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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  

  

 赖昌源 

  

牛南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保荐人：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4 年 4 月 22 日 

 


